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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海大學 

廢水處理作業標準 

中華民國99年 08月 01日訂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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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編號：CE25700C-01 版本：Rev.0 

 

1.0 目的： 

為避免實驗室污水污染影響環境，盡善社會責任，特定此作業標準。 

2.0 範圍： 

全校生活污水、實驗室、實驗教室所產生之實驗室污水。 

3.0 權責： 

3.1 環保組人員： 

3.1.1 每日污水、用電紀錄。 

3.1.2 每日污水處理場設備檢點。 

3.1.3 每半年請合格廠商檢驗排放污水。 

3.1.4 每半年向環保單位申報。 

3.1.5 污水處理場環境整潔。  

4.0 定義： 

無 

5.0 內容： 

5.1 生活、實驗室污水處理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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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單位 作業流程 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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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.1 污水處理流程說明： 

a) 實驗室人員實驗所產生污水及全校人員之生活污水。 

b) 實驗室水槽污水排放至實驗室污水處理場。 

c) 生活污水排放至生活污水場。 

d) 環保組人員定期至污水處理場統計進、出水錶及電錶。 

e) 環保組人員定期請合格檢驗單位，檢測水質。 

f) 環保組人員定期監測放流水之酸鹼值。 

污水場處理排放 

每半年定期申報 

檢驗合格 

正常排放 

請合格檢驗單位 

檢驗原水、排放

水 

實驗室 

污水排放 

依水質加藥至 

中性排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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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) 環保組人員定期檢查設備是否故障（如故障請廠商維

修）。 

h) 環保組人員每半年定期向環保單位申報。 

6.0 表單/附件： 

6.1 東大男女生宿舍月報表 98 年度(CE25700C-01-01) 

6.2 東大男女生宿舍月報表 99 年度(CE25700C-01-02) 

6.3 管院二校區污水場 99 年月報表(CE25700C-01-03) 

 

7.0 參考文件： 

無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